
华泰财险附加补领个人证件重置费用条款 

 

本附加险条款仅在保险合同列明的主险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条款的基础上附加使用。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保险责任 

在保险期间内，因在本保险合同中载明地址内被保险人持有的身份证、护照、签证、户

口簿因被劫或被盗窃而需补办证件所发生的重置费用，保险人在本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

内负责赔偿 。 

本附加险项下赔偿限额需要在保险合同中单独约定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超过本保险

合同中载明的赔偿限额。 

 


